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这里有围绕董事长宝座的 “权力游戏”， 也有投资亏损时， 拉其他股东 “垫背” 的密谋。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共同发布了自贸区司法保障典型案例。 记者注意到， 自贸区因其
优越的政策， 在成立后吸引了大量公司前来注册成立， 对自贸区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

问题时， 司法面临许多新变化、 新挑战， 还有亟待填补的法律应用实践空白。 在上海自贸区增设新片区之际， 上海法院也
在提前预判、 主动作为， 为新片区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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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应对企业“权力游戏”难题
上海法院提前预判、主动作为，为自贸新片区建设提供更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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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上海市一中院审理了一起企业“权力

游戏”。

唐某是一家注册在自贸区的企业 K 公司的

董事长。 可在 2016 年 3 月， 他被董事会作出决

议， 免除了董事长职务， 由沈某接任； 随后唐某

反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这项董事长决议； 2018

年， 沈某干脆诉请解散 K公司……

K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 沈某、 张

某、 唐某均为 K 公司的股东， 分别持有 K 公司

30%、 30%和 4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为唐某， 沈某、 张某为董事。

2016 年 3 月 11 日， K 公司作出董事会决

议， 免除唐某董事长职务， 任命沈某为

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同年 3 月 13 日，

沈某、 张某出具 《授权书》， 委托

第三方对 K 公司的电脑等财物及

财务资料、 公司各类账簿进行保

全管理。

3 月 14 日， 唐某报警， 称

公司物品被盗。 4 月 26 日， 唐

某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

诉， 请求撤销 K 公司董事会

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作出的

有关董事长任免的决议，

后法院判决撤销该决议。

2018年， 沈某起诉至

法院请求解散 K 公司。

他认为， K 公司已无实际

经营场所且已无法正常经

营， 也一直未能召开股东会， 董事间分歧较大，

且因其持股比例未达到章程的要求， 无法通过股

东会决议的方式解散公司。

张某同意沈某的诉请。 但 K 公司、 唐某则

辩称， K 公司目前虽无法正常经营，

但尚存在盈利可能， K 公司尚有被

盗案件正处于刑事侦查中， 且导

致 K 公司目前困境的原因在于

沈某意图成为董事长， 因此

K公司、 唐某均不同意解散

K公司。

一场围绕“大位”的拉锯战
2018 年 3 月， 一场针对 S 公司华

某等少数股东的密谋， 在股东 A 公司

及其他几名股东间进行。

由于 S 公司持续亏损， A 公司认

为， 如再不采取措施， 势必要受到损

失。 于是， “定向减资” 成为 A 公司

内部想出的招数。 他们认为， 由于 S 公

司多数股东都是“自己人”， 即可通过

决议， 对 A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进行定

向减资。 只是如此一来， 华某等其他

股东的持股比例就自然会上升， 在

S 公司亏损的背景下， 此举显然

对不起华某。

2018年3月1日， S公司召开股东会

并作出决议： 一、 同意对A公司认缴注

册资本进行定向减资， 减资后A公司股

权比例下降， 从10%降至6.9%， 其他股

东持股比例均上升， 其中， 华某股权比

例从24.47%上升至25.32%。 二、 同意S

公司向A公司返还投资款500万元。 对

于这项决议， 除华某外其他股东均同

意， 同意股东持股比例占总股数75.5%。

华某诉至法院， 请求确认 A 公司

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或无效。 他认

为， 公司定向减资应当经全体股东一致

同意， 而非持有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同意， 涉案决议涉及到公司股权结构的

重新调整， 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违

背了 《公司法》 “同股同权” 的基本原

则， 应属决议不成立。 而且 S公司将资

本公积金返还给个别股东的做法实际是

未经清算程序变相提前向个别股东分配

公司资产， 不仅侵害了公司财产权， 也损

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同时， S 公司处于

亏损状态， 允许股东将资本公积金予以抽

回将导致外部债权人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对此 S公司辩称， 涉案股东会决议符

合 《公司法》 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同时也

未违反公司章程的约定， 决议作出的程序

也不存在任何瑕疵， 因此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减资往往伴随着

股权结构的变动和股东利益的调整， 《公

司法》 已就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的表决方

式进行了特别规制， 并未区分是否按照股

东持股比例进行减资， 涉案股东会决议内

容为公司减资事项， 符合公司章程以及

《公司法》 对于减资要求2/3以上表决权通

过的规定， 因此判决驳回华某诉请。

华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上

海一中院认为， 《公司法》 中规定的

“减少注册资本”， 应当仅仅指公司注

册资本的减少， 而并非涵盖减资后股

权在各股东之间的分配。 股权是股

东享受公司权益、 承担义务的基

础， 定向减资会直接突破公司设

立时的股权分配情况， 如只需经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即可做出不同比减资决议，

实际上是以多数决形式， 改

变公司设立时经发起人一致

决所形成的股权架构。

同时， 经查明 S 公司已

出现严重亏损状况。 在定向

减资后， 华某持股比例的增加， 在实质上

增加了华某作为股东对外所承担的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华某的股东利益。 S

公司处于持续亏损状况， 如果允许 S 公司

向 A 公司返还 500 万元投资款， 将导致

公司的资产大规模减少， 损害了公司的财

产和信用基础， 也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

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 上海一中院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 并改判支持了华某的诉请。

“本案不同于公司股东同比例减资情

形， 涉及的是以向股东返还出资款的形式

进行定向减资这一新情况。” 庞闻淙庭长

说。 他指出， 本案裁判在填补 《公司法》

相关规定于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空白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对今后自贸区此类案件

的审理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有助于为优

化自贸区营商环境、 维护交易安全、 完善

法治建设探索积累经验。

上海一中院认为， 首先， 沈某持有 K 公司

30%股权， 符合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时应满足

的持股比例条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K公司已无法经营， 且

无实际经营场所。 K公司股东之间互不信任， 丧

失公司人合性。 股东会、 董事会等内部运行机制

失灵， 无法就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 K 公司亦

无法通过公司自身救济机制摆脱公司僵局。 公司

僵局的持续， 将会导致股东利益遭受更大的损

失。 因此， 可以认定 K 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经发

生了严重困难， 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 于是判决

解散 K公司。

“公司，尤其是封闭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征，

其能否成为带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前行的活跃主

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股东、管理层之间的协

调配合。 ”上海一中院商事审判庭庞闻淙庭长说。

庞闻淙表示， 《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条以

及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对公司司法解散设置

了严格的条件。 其立法本意即在于维护公司的稳

定运营， 避免滥用司法解散干预市场主体的稳

定、 自由发展。 但是， 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

问题， 股东会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 公司已

经丧失人合性基础时， 法律亦允许当事人运用司

法解散的方式， 来解决公司困境。

“本案在正确适用司法解散解决公司运营纠

纷， 保障公司、 股东以及债权人等各方主体的利

益， 有效化解公司僵局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庞闻淙说。 他认为， 妥善适用司法解散公司的相

关规定， 实现市场主体的良性更替， 有利于构建

充满活力的自贸区营商环境， 也有助于促进自贸

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快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建设进程。

善用司法解散公司，实现市场主体良性更替

判例填补《公司法》应用空白

建立完善与新片区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机制
上周星期五， 以“全面开放的营商环境

与自贸区司法保障” 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自

由贸易区司法论坛也在上海一中院召开。 最

高法院罗东川副院长指出， 自贸区是改革开

放的试验田， 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平台， 自贸区建设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大局。

要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对自贸区商事纠纷案

件前瞻性问题研究， 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司

法应对机制。

上海高院陈萌副院长表示， 上海法院要

加强新片区案件的前瞻性研究， 要建立完善

与新片区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机制， 要主动做

好与新片区政策制度设计相关的法律服务保

障。

经统计， 六年来上海一中院共受理涉自

贸区案件 6188 件， 分别为民商事 5684 件、

刑事 16件、 行政 47 件、 执行 441 件， 审结

5893 件； 2018 年 5 月至今， 该院共受理涉

自贸区案件 1680 件， 分别为民商事 1447

件、 刑事 2 件、 行政 34 件、 执行 197 件，

审结 1683 件。 就自贸区司法保障的下一步

工作， 上海一中院、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相关

部门负责人均表示， 将积极适应上海自贸区

增设新片区带来的新变化、 新挑战， 提前预

判、 主动作为， 努力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建

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记者 王湧 摄


